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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董事长张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财务总监傅淑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财务经理侯宽余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张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总监傅淑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财务经理侯宽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510,889,699.65 526,129,197.90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073,425.22 47,462,751.34 -17.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3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3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31,686.20 12,301,965.86 -240.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8,150,798.60 71,782,384.92 -1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89,326.12 644,143.58 -140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0,100,383.42 360,994.73 -289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9.39 2.99 -22.3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03 -11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03 -11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0,193.25

债务重组收益

1,592,056.72

除上述各项之外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130.47

所得税影响数

-33,89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827.80

合计

1,711,057.30

2.2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2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7 54,048,265 54,048,265 54,048,26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5.00 12,200,000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55 8,660,961

郑文平 境内自然人

2.51 6,124,371

景旻 境内自然人

1.85 4,499,161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普利宏

铭

1

号

其他

0.69 1,679,430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0.67 1,634,339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0.65 1,576,000

蔡宏基 境内自然人

0.62 1,519,478

丁万胜 境内自然人

0.55 1,338,18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8,660,961

人民币普通股

郑文平

6,124,371

人民币普通股

景旻

4,499,161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普利宏铭

1

号

1,679,430

人民币普通股

蒋仕波

1,634,339

人民币普通股

高雅萍

1,5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蔡宏基

1,519,478

人民币普通股

丁万胜

1,338,189

人民币普通股

蒋水良

1,260,34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大股东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

，

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减少2689万元，减幅73.04%，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偿还东盛集团借款1230万元以及继续加大市场开发及广告宣传制作投入所致；

2、本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增加299万元，增幅38.01%，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有所增加；

3、本报告期末应付利息较上年末增加104万元，增幅42.18%，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计提东盛集团借款利息费用101万元；

4、本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1485万元，减幅48.14%，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不再将东盛友邦及安徽东盛纳入合并报表，这两家公司生产的普药及原料药毛利率较低；

5、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541万元，增幅85.57%，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进一步推进精品中药、传统中药及养生酒的发展战略，加大推广力度，增加广告宣传投入；

6、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68万元，增幅544.32%，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

司依据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约定，归还完毕欠付其款项后，相应免除108万元

延迟利息；

7、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1467万元和1324万元，减幅分

别为409.71%和340.43%，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司加大推广力度，增加广告宣传投入，销售

费用增幅较大；

8、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953万元，减幅240.07%，

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公司进一步推进精品中药、传统中药及养生酒的发展战略，增加市场投

入；

9、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2835万元，减幅97.46%，

主要因为上年同期公司收到资产转让款14600万元；

10、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3395万元，增幅91.15%，

主要因为上年同期公司将收到的资产转让款14600万元支付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3年12月， 公司与恒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广东恒诚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恒诚制药” ）签署《资产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公司将分公司东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制药一厂、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制药厂所拥有的医药资产（包括并不限于存

货、土地、机器设备、药品（含规格）生产批文、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GMP证书、新药证书

及其研究资料、与上述药品相关的商标权、专利权等）以1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恒诚制

药。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妥恒诚制药支付的资产交易款8050万元，相关资产的移

交过户工作在有序推进之中。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附录（附后）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 斌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广誉远 证券代码：

600771

编号：临

2014-012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型、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上午9时

2、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立人科技园A座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斌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4,858,92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4.81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9人，董事王从庆、李文浩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亲自出席会议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公司董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84,858,926 100 - - - -

是

2

公司监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84,858,926 100 - - - -

是

3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4,858,926 100 - - - -

是

4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4,858,926 100

是

5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暨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4,858,926 100

是

（

1

）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84,858,926 100

是

（

2

）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84,858,926 100

是

6

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84,858,926 100

是

7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84,858,926 100

是

8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

《

经销协议

》

的议案

83,658,926 100

是

9

关于重新修订公司

《

现金分红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84,858,926 100

是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84,858,926 100

是

11

关于重新修订公司

《

关联交易内部决策

规则

》

的议案

84,858,926 100

是

因议案8属于关联交易，故关联股东上海钧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流通股股

份1,200,000股）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议案10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已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陈志伟律师、李冬梅律师现场见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郭章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胡志鹏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琰

公司负责人郭章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志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0,262,572,646.94 10,317,663,301.85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840,342,616.92 5,778,402,816.20 1.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9,224,281.86 159,117,339.41 0.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23,297,033.64 470,875,495.64 1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939,800.72 40,959,565.74 5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321,681.63 -63,857,423.32 3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7 0.74

增加

0.3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84 0.0386 51.3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84 0.0386 51.30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06,3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国有法人

44.98 476,919,370 0

无

北京北青文化艺术公司 国有法人

0.96 10,153,150 0

无

北京有线全天电视购物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66 6,973,323 0

无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9 5,220,000 0

无

新 华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018L－FH002

沪

未知

0.48 5,116,761 0

无

任民 未知

0.41 4,350,000 0

无

李翊 未知

0.29 3,034,153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

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8 3,000,007 0

无

胡伦鹏 未知

0.28 2,939,100 0

无

邓鹏 未知

0.22 2,370,230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476,919,370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9,370

北京北青文化艺术公司

10,153,15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3,150

北京有线全天电视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6,973,323

人民币普通股

6,973,323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2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8L－

FH002

沪

5,116,761

人民币普通股

5,116,761

任民

4,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50,000

李翊

3,034,153

人民币普通股

3,034,15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7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7

胡伦鹏

2,9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9,100

邓鹏

2,370,230

人民币普通股

2,370,2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北京有线全天电视购物有限责任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北京北广

传媒投资发展中心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

其他前八名无限售条件

的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①资产构成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金额 增减

％

变动原因

应付票据

- 6,586,400.00 -6,586,400.00 -100.00

系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交税费

35,671,183.93 21,743,906.52 13,927,277.41 64.05

主要是母公司免缴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到期

，

本期按

25%

企业所得税率计提应

交企业所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7,279,508.59 2,079,859.60 5,199,648.99 250.00

主要是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按月计提利息

，

每年

11

月

份付息所致

②利润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3

月 增减金额 增减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

加

10,541,196.51 15,904,411.57 -5,363,215.06 -33.72

主要系受营改增扩围政策

的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9,620,656.21 1,945,963.35 7,674,692.86 394.39

主要系可转债利息资本化

率降低

，

导致费用化的利息

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054,223.06 2,500,052.12 2,554,170.94 102.16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增加

相应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543,484.11 -3,848,511.98 4,391,996.09 114.12

主要系上年同期确认应享

有的联营企业富邦歌华

、

数

字电视公司投资亏损所致

营业外支出

28,827.18 12,805.19 16,021.99 125.12

主要系本期报废固定资产

净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723,829.77 207,692.55 20,516,137.22 9,878.13

主要是母公司免缴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到期

，

本期按

25%

企业所得税率计提应

交企业所得税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章鹏

2014年4月25日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冯树臣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姜洪源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孙德生

公司负责人冯树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洪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德生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31,967,088,938.07 240,677,095,738.84 240,677,095,738.84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754,024,293.91 37,324,541,050.02 37,324,541,050.02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2.25 2.17 2.17 3.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12,887,171.16 5,721,094,822.84 5,392,435,098.05 -1.8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0.33 0.33 0.31 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5,088,018,535.86 15,918,533,018.70 14,278,223,153.89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3,152,900.13 1,486,216,947.37 1,421,558,981.09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1,323,051.49 1,380,433,802.93 1,380,433,802.93 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85 4.02 4.02

减少了

0.1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5 0.086 0.083 -1.1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5 0.086 0.083 -12.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股

）

0.082 0.080 0.080 2.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71 3.90 3.90

减少了

0.19

个百分点

注1：2013年，公司收购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11月

起进行报表合并，为了数据的可比性，公司对2013年一季度数据进行重述。

注2：公司2014年一季度利润总额同比增加9.55%；净利润同比增加2.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减少1.55%，具体分析如下：

（1）一季度利润总额同比增加9.55%，其中：火电板块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8.95%，水电板块利润总

额同比减少36.10%。 水电板块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受峰平谷电量结构影响，水电实际售电单价

同比下降，从而减少水电收入；二是大渡河公司本期受来水偏枯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减少水电收入；

三是2014年贷款利率波动，造成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2） 一季度净利润增长幅度小于利润总额增长幅度的原因主要为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48.63%：一

是公司控股的大同发电有限公司以前年度亏损至2013年末已基本弥补完毕，2014年按应纳税所得额计

提所得税费用，因此所得税费用同比大幅增加；二是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因税收优惠政策发

生变化，补缴所得税6009万元。

（3）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一季度公司火电板块利润总额

同比增加，同时水电板块利润总额同比减少,�因持股比例不同，水电板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减少幅度大于火电板块的增加幅度，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注3：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发行第一期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10亿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净额为9.9亿元，该净额在本报告中列示于“其他权益工具”项下。 因此在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时均不包含该金额。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458,6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国家

52.43 9,033,709,571 917,431,192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家

5.32 917,431,192 917,431,192

无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1.16 200,000,000 0

无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93 160,000,000 0

无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156,80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

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3 108,000,000 0

无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

公司

未知

0.59 100,975,770 0

无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58 100,000,000 0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 红

－

团 体 分 红

－

018L－FH001

沪

未知

0.55 94,999,856 0

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 人 分

红

未知

0.42 71,866,664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8,116,278,37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5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0,975,77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018L－FH001

沪

94,999,85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71,866,664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金

1

号

64,040,428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公

司

5.32%

的股份

，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

元

）

年初余额

（

元

）

变动金额

（

元

）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3,409,610,066.99 2,565,722,128.71 843,887,938.28 32.89%

预付款项

1,185,976,529.68 769,598,393.54 416,378,136.14 54.10%

其他流动资产

1,506,000,674.10 566,089,656.83 939,911,017.27 166.04%

应交税费

-1,924,016,347.79 -3,308,639,573.18 1,384,623,225.39 -41.85%

应付股利

1,434,256,212.97 2,067,003,584.02 -632,747,371.05 -30.61%

货币资金期末数为

3,409,610,066.99

元

，

比年初数增加了

32.89%

，

主要系本公司一季度投资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

预付款项期末数为

1,185,976,529.68

元

，

比年初数增加了

54.10%

，

主要系本公司预付工程款增加

所致

。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为

1,506,000,674.10

元

，

比年初数增加了

166.04%

，

主要系本公司的子

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

-1,924,016,347.79

元

，

比年初数减少了

41.85%

，

主要系本公司控股子国电

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子公司

，

导致进项税较少所致

。

应付股利期末数为

1,434,256,212.97

元

，

比年初数减少了

30.61%

，

主要系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支付股利所致

。

（

2

）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变动比例

（

元

）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124,648,570.46 95,324,097.24 29,324,473.22 30.76%

所得税费用

594,389,684.90 399,904,539.93 194,485,144.97 48.63%

管理税费用本期数为

124,648,570.46

元

，

比上期增加

30.76%

，

主要系本公司的子公司国电英

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商业运行开办费用一次性摊销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

所得税费用本期数为

594,389,684.90

元

，

比上期增加

48.63%

，

主要是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同比

增加导致

。

（

3

）

现金流量表

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变动金额

（

元

）

变动比例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72,394,293.75 -7,701,802,085.97 4,229,407,792.22 -54.91%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6,667,967.32 -905,988,909.00 -390,679,058.32 43.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

-3,472,394,293.75

元

，

比上期数减少了

54.91%

，

主要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子公司收回投资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

-129,666,7967.32

元

，

比上期数增加了

43.12%

，

主要系本

公司较上年同期吸收投资金额减少

，

同时偿还债务增加所致

。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0年4月，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明确，将公司作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火电及水电业务的整合平台，力

争用5年左右时间，通过资产购并、重组等方式，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发电业务资产（不含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除国电电力外其他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业务及权益）注入公司。

????2010年8月5日， 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增发A股股票的相关议

案，拟发行不超过30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97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的国电浙江

北仑第三发电有限公司50%股权、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100%

股权、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20%股权。 用于收购上述股权的72.07亿元已全部支付给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相关股权过户已全部完成。

????2013年10月18日，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100%股

权的议案，收购价格为346,655.00万元。 经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计通过该项议案，并于2013年

底完成相关股权过户手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飞虎

2014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4-30

债券代码：

126014

债券简称：

08

国电债

转债代码：

110018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

122151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22152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22165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22166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4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5日以

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11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陈

飞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全部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同意《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变动情况，按照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同意张国厚董事

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米树华董事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调整后的全体成员为：陈飞虎、高嵩、米树华、冯树臣、王晓齐，其中陈飞虎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调整后的全体成员为：王晓齐、张国厚、李秀华，其中王晓齐为主任委员。

三、同意《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冯树臣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徐伟中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徐伟中先生简历见附

件。

四、同意《将部分闲置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暂时闲置的不超过38,600万元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细内容参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2014-32）。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附件：

徐伟中先生简历

徐伟中先生，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历任吉林热电厂电气分场电气运行

值班员、继电班检修负责人、微机保护专责，计划部经济合同管理兼质量管理专责、经营承包管理专责、

综合计划管理专责，企业管理部目标管理兼质量管理及经营承包管理专责，人力资源部劳动组织管理兼

班组管理专责，厂工会生产委员,党委工作部主任；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规划计划管理、重

组并购岗位专业培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助理（挂职）；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作部一级职员、副处级职员、党组秘书，证券融资部主任助理、副主任。 现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融资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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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九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5日以专

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

5人；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主席郭瑞廷先生主

持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全部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同意《将部分闲置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暂时闲置的不超过38,600万元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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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38,6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4年4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96号文《关于核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1年8月19日公开发行5500万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5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4,

224,331.13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435,775,668.87元。 截至2011年8月25日，上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开设的账号为110060776018170069288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瑞岳华验字[2011]第197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部分闲置的可转债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4年4月24日，公

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20,000万元募集资金逐步、全额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已经累计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500,139.37万元，具体如

下表所示：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

2014

年

3

月末累

计投入金额

工程进度

四川大渡河大岗山水电站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预计

2015

年底投产

新疆伊犁尼勒克一级水电站

32,500.00 32,500.00 27,214.00 2013

年

10

、

12

月投产

新疆伊犁塔勒德萨依水电站

11,200.00 11,200.00 6,423.00

预计

2015

年投产

新疆伊犁萨里克特水电站

12,100.00 12,100.00 6,866.00

预计

2014

年

12

月投产

新疆吐鲁番大河沿河梯级水

电站

5,000.00 5,000.00 5,000.00 2013

年

4

月投产

宁夏盐池青山风电场一期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2012

年

12

月投产

宁夏盐池青山风电场二期

37,000.00 37,000.00 37,000.00 2013

年

4

月投产

宁夏红寺堡石板泉风电场一

期

40,000.00 23,777.57 23,777.57

预计

2014

年

4

月投产

宁夏青铜峡牛首山风电一期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2011

年

12

月投产

宁夏青铜峡牛首山风电二期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2012

年

1

月投产

宁夏青铜峡牛首山风电三期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2012

年

9

月投产

黑龙江桦川大青背山风电场

二期

37,000.00 37,000.00 37,000.00 2011

年

12

月投产

辽宁铁岭台子山风电场

37,000.00 37,000.00 37,000.00 2012

年

1

月投产

山西右玉高家堡二期风电场

37,000.00 37,000.00 35,956.00 2011

年

12

月投产

山东文登紫金山风电场

40,000.00 40,000.00 30,054.00 2012

年

12

月试运行

山东威海山马于风电场

40,000.00 40,000.00 22,848.80

预计

2014

年投产

合计

559,800.00 543,577.57 500,139.37

截至2014年4月24日，可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为人民币43,999.19万元（含利息）。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提高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募投项目的工程进度，公司

董事会同意将暂时闲置的不超过38,600万元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如因自建募投项目进程加快而需要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根据实

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保障自建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保

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使用该资金。

五、 专项意见说明

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存储

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保荐机构同意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使

用不超过38,6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38,600万元的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时间不超

过12个月，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

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2.�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资金安排，本次以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和工程进度。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3.�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此项安排。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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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13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意见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

公函[2014]0227号）的要求，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

告中关于永续中票的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2013年12月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发行10亿元附特殊条款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永续中票）。本期永

续中票在票据期限、赎回权以及递延支付利息等条款的设计方面进行适当创新，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这些创新条款使本期永续中票在公司2013年年报中作为权益工具列示，公司将永续中票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9.9亿元列示在“资本公积”项下。

一、永续中票特殊条款的设置情况

（一）票据期限

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二）赎回权

于本期中期票据第5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

息）赎回本期中期票据。

（三） 利率重置条款

1.本期中期票据前5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确定，在前5个计息年度

内保持不变。 自第6个计息年度起，每5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

2.前5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其中初始基准利率为簿记建档日前5个

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www.� chinabond.com.cn）（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他

网站）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5年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

入计算到0.01%）；初始利差为票面利率与初始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值；

3.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则从第6个计息年度开始票面利率调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

再加上300个基点，在第6个计息年度至第10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变。当期基准利率为票面利率重置日前

5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www.� chinabond.com.cn）（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

他网站）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5年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

五入计算到0.01%）。 此后每5年重置票面利率以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上300个基点确定；

4.票面利率公式为：当期票面利率=当期基准利率+初始利差+300bps；

（四）递延支付利息条款

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本期中期票据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

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

述利息递延不构成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 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

计计息。

（五）强制付息事件

付息日前12个月，发生以下事件的，发行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

及其孳息：

1.向普通股股东分红；

2.减少注册资本。

二、关于本期永续中票会计处理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第四条关于如何区分

权益工具和债务工具的规定，以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中权益工具和金融负债的区分等相关

规定，公司认为本期永续中票在会计处理上具备确认为权益工具的条件，原因如下：

（一）本期永续中票没有明确的到期期限，在公司行使赎回权之前长期存续；

（二）公司拥有递延支付利息的权利;

（三）永续中票赎回的真实选择权属于公司，未来是否赎回，属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的事项。 未来基

准利率的变化有可能增加或减少永续中票的赎回预期，但是，无论未来赎回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公司

来说，均不构成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单位，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基于以上因素， 使得本期永续中票的条款中没有包括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单位的合同

义务，也没有包括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因此，在会计处

理上符合确认为权益工具的条件。 根据截至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止已公布的有关会计处

理规定和报表列报规则， 公司在2013年末资产负债表中将发行本期永续中票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

用后计入“资本公积” 科目。

2014年3月17日，财政部印发了《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4]

13号），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并要求“本规定发布前企业对金融工具的处理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采用

追溯调整法” 。

对照财会[2014]13号文的规定，公司对本期永续中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重新考量。 公司认为，财会

[2014]13号文的发布不改变将本期永续中票计入权益工具的判断。 在公司后续编制定期财务报告时，将

依据财会[2014]13号文件中的列报和披露方面的规定，对本期永续中票的列报和披露格式进行必要的

调整，将永续中票由“资本公积”调整到“其他权益工具” 项目列报，并相应修正前期比较数据的列报和

披露方式。

公司年审会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此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